

孟津区安置房项目不动产权证办理工作
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妥善解决我区安置房不动产权证办理问题，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我区因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及重大项目整体搬迁，在征收集体土地后集中建设，且用地性质为国有建设土地的住宅、安置房项目。
二、办理方式
（一）契税计税依据。安置房计税价格统一按《洛阳市孟津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孟津区中心城区征迁村（居）民住房安置工作方案的通知》（孟政〔2023〕10号）文件规定“安置房成本价为2300元/㎡（不含土地成本）”执行，契税缴纳标准按照上级优惠政策执行：1.首套房140㎡及以下的按1%税率征收契税，140㎡以上的按1.5%税率征收契税。2.二套房140㎡及以下的按1%税率征收契税，140㎡以上的按2%税率征收契税；3.第三套住房，按3%税率征收契税。商业用房房价以拟出让时估价确定，按4%税率征收契税。
（二）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缴纳。根据《洛阳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拆迁安置房应缴纳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业主按照所拥有房屋的建筑面积缴存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交存标准为：多层45元/㎡（7层及以下），小高层78元/㎡（8层至12层），高层90元/㎡（12层以上）。
（三）登记费。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规定：住宅类每件80元，非住宅类每件550元。
三、办理流程
安置房不动产证办理采取“部门协作、集中受理、批量办理”的方式。具体流程如下：
（一）由安置房开发建设单位作为主体，以安置房项目或小区为单位，负责备齐资料后，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申请材料，办理首次登记。
（二）以安置房项目或小区为单位，由所在镇（街道）与区安置房主管部门指定安置房项目代办单位（村委或社区居委会），负责安置群众不动产权证办理，由代办单位指定代办人，代办人持《授权委托书》代理税费缴纳及不动产权证办理等事项。
（三）由属地镇（街道）与开发建设单位提供安置明细，代办单位填写《孟津区安置房项目流转明细表》，并由购房人签字确认后，转至所在镇（街道）与区安置房主管部门盖章确认。确认无误后，转交区住房中心、不动产登记中心逐一对购房人（含家庭成员）房屋套次信息进行查询核实，查询结果转交税务部门进行税款核算。
（四）由代办单位对照《孟津区安置房项目流转明细表》进行契税及房屋专项维修资金集中代缴。
（五）上述流程完成后，由代办单位与安置房建设单位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转移登记，办理个人市场化商品房不动产权证书。
四、时间安排
从2026年3月起，全面摸排安置房项目情况，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利用一年左右时间稳妥解决我区安置房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
（一）宣传动员阶段（2026年3月1日—3月31日）。召开不同范围的动员部署会，宣传相关政策。同时，针对不同项目存在问题，逐一拿出实施方案，及时解决问题。
（二）实施发证阶段（2026年4月1日—10月31日）。按照“依法依规、分类施策、先易后难”原则，优化流程、精简材料，并行办理，逐步做好安置房不动产证办理工作。
（三）总结提升阶段（2026年11月1日—12月31日）。总结工作成效、巩固成果，建立提质增效、便民利民的不动产登记后续长效机制。
五、组织保障
成立孟津区安置房不动产权证办理工作专班，由区委常委、区委副书记张田任组长，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党国岩任常务副组长，区政府副区长平迎旭、区政协副主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孟津分局局长许占利任副组长，区纪委监委、财政局、审计局、住建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司法局、税务局、住房中心、征收中心等单位以及相关镇、街道为成员单位。工作专班负责政策研究、统筹协调、组织推进、督促检查等工作，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众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安置房不动产权证办理工作按期完成。
六、相关要求
本实施办法由区安置房项目不动产权证办理工作专班综合协调组负责统筹协调，区税务、财政、住建、自然资源等相关单位按照职责分工配合落实。各镇（街道）负主体责任，做好政策宣传、信息公开等工作，办理过程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孟津区安置房项目不动产权证办理工作专班

各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安置房项目不动产权证办理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安置房不动产权证办理工作顺利实施，经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成立孟津区安置房项目不动产权证办理工作专班，具体组成如下：
组  长：张  田  区委常委、区委副书记
常务副组长：党国岩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平迎旭　区政府副区长
[bookmark: _GoBack]　　　　许占利　区政协副主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孟津分局局长
成　员：李晓黎  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姜利峰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杨学义  区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陈　晨　区税务局局长
李宇翔　区住建局局长
　　　　谢一冰　区财政局局长
　　　　张二献  区审计局局长
        符振乾  区司法局局长
 　　　 耿英豪　区征收中心主任
　　　　杨晓峰　区住房中心主任
石  恒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孟津分局党组成员
 
　　　　薛朋飞　先进制造业开发区规划建设部部长
　　　　王晓鹏　国兴公司总经理
　　　　李世伟　隆兴公司总经理
　　　　王艳朋  朝阳镇镇长
        路志辉  麻屯镇镇长
        李国龙  白鹤镇镇长
        刘少雷  河图街道办事处主任
        李进良  河源街道办事处主任
        琚海明  西霞院街道办事处主任
        杨亚兵  康乐街道办事处主任
        张超群  吉利街道办事处主任
        贾鹏波  河阳街道办事处主任
工作专班下设综合协调组、政策制定组、业务承办组、督查督办组四个工作组。
一、综合协调组
组  长：李宇翔  区住建局局长
副组长：区政府办公室、住建局、征收中心分管负责同志
工作职责：负责处理工作专班日常事务；负责各类会议的筹备、组织与记录；负责工作文件的起草、审核、印发和各类资料的统计、汇总、上报、归档；负责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协调和各工作组之间的工作衔接。
二、政策制定组
组  长：耿英豪  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主任
副组长：区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住房中心、税务局、司法局分管负责同志
工作职责：负责相关政策的研究、制定、咨询与解释工作；负责制定安置房办证具体实施方案；制定各项工作所需材料清单、办理流程及相应制式文件模板；指导各镇（街道）、相关单位完成土地出让金补缴、用地性质变更、税费及维修资金缴纳等工作。
三、业务承办组
组  长：石 恒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孟津分局党组成员
副组长：区财政局、房屋征收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房中心、税务局分管负责同志
工作职责：具体负责土地出让金补缴、用地性质变更、相关税费及维修资金缴纳、不动产权证办理等各项具体业务的受理、审核与办结工作。
四、督查督办组
组  长：李晓黎  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副组长：区政府督查室、区审计局、财政局分管负责同志
工作职责：负责对全区安置房办证工作进度进行全程跟踪督导；受理并核查群众在办证过程中的投诉与举报，依法查处违规操作、弄虚作假、失职渎职等行为；对工作推进不力、责任不落实、影响整体进度的单位和个人，提出问责建议；对督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按程序移交相关执法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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